
函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
1 气年\ ■^ 月 >  曰

會 台 字 第 / 0 /4 ^ 號
正本

者 ：司法院 

4 :最速件

3期 ：令華民國9 9 年 1 2 月 1 曰 

P號 ：普 字第 10008325號 

f  :如 說 明 。

旨 ：為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度判字第]0 7 7號判決所適用之所得稅法 

第 4 條 之 1 、財政部8 6年 7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861909311號 

函及同年1 2月 1 1 日台財稅字第861922464號 函 ，有牴觸憲法 

第 7 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9條及第2 3條之疑義，向鈞院聲請解

釋 憲 法 。

明 ：檢 附 釋 憲 聲 請 書 乙 份 。

本 ：司法院

聲 請 人 ： 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： 林樹源

代 理 人 ： 普華商務法律牵卷劫

蔡朝安律師

聯 絡 人 ： 黃崎琪律師

總收文1270『

G09929435
H f '

文受

义

 

E
 

V
,

 

文文

速發發附

主

說

正

書
記
處
一 G09929435



釋憲聲請書

聲 請 人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

公司

代 表 人 林 樹 源

代 理 人蔡朝安律師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按 人 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 

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 

令發生有牴觸蕙法之疑義者，得 聲 請 解 釋 蕙 法 ，司法院大法官 

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 1項第2款定有明文。本案係因9 9年度判字第 

1077號判決(附件1)以所得稅法第4條之：!、財政部86年7月3 1日台 

財稅字第861909311號函 (下稱「財政部86年7 月函」附件2)及同 

年 12月11日台財稅字第861922464號 函 (下 稱 「財政部86年 12月 

函 」，附件3 )，認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(下稱「臺北市國稅局」） 

補 徵 聲 請 人 民 國 （下 同 ）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，於 法 有 據 ， 

惟聲請人認所得稅法第4條之；1、財政部86年7月函及86年 12月函 

係 屬 違 憲 ，故臺北市國稅局之補稅處分即屬不法侵害聲請人受 

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，且聲請人已用盡訴訟程序，乃向鉤院聲請  

解 釋 憲 法 ，懇 請 鈞 院 惠 予 宣 告 所 得 稅 法 第 4條 之 1及上揭財政 

部二則函釋牴觸憲法而無效。

贰 、疑義之經過與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

一 、 疑義之經過

(一）  緣 聲 請 人 於 9 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（下 稱 「營所稅」） 

結 算 申 報 時 ，原 申 報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為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 

284，139,811，008元及呆帳損失47,959,977元。嗣遭臺北市 

國稅局就營業收入（認購權證發行價款）調增465,660,000 

元 ；呆帳損失調減 1，82832 6 8元等項目並核定補徵稅額共 

139,796,268 元 。

(二）  聲請人以自留額度不應列入權利金收入，避險交易損失應 

屬 權 利 金 收 入 之 成 本 而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減 除 為 理  

由 ，申 請 復 查 ，遭 復 查 駁 回 ；聲請人仍不服，申經訴願仍 

遭 驳 回 ；嗣 後 ，就訴願決定及原處分(含復查決定 )關於營 

業收入超過284,620,506,285元(即自留額度12,776,326元) 

部 分 提 起 訴 訟 ，亦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9 7 年度訴字第 

2 1 4 5號判決駁回聲請人所提訴訟。聲請人就前揭判決仍有 

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，最高行政法院以9 9 年 度 判 字 第 1077號 

判決敬回聲請人第一審之訴。本案因依法不得再上訴，而 

告 確 定 。

二 、 疑義之性質及所涉憲法條文

(一） 按 「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稅停 

止 課 徵 所 得 稅 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。」 

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定有明文。而 財 政 部 8 6 年 7 月函釋 

示認購(售 )權證為其他有價證券，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函復 

釋 示 ，「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 

款 ，係 屬 權 利 金 收 入 ，依 現 行 所 得 稅 法 第 2 2 條有關公司



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，應於發行期間内 

分期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。認購(售)權證發行人 

於 發 行 後 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 

之證券交易所得稅或損失，...並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 

定 辦 理 。」最高行政法院前揭判決即適用上開規定，認聲 

請人本於證管法令要求，於發行階段以自有資金認購自身 

發行權證部分仍有權利金收入之產生；以及所從事之避險 

交 易 ，交易標的既為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，形式上即屬證 

券 交 易 ，交易所生之損失即係證券交易損失，不得自應稅 

所得額中減除。

(二）  惟 按 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。」 、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

分 男 女 ，宗 教 ，種 族 ，階 級 ，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、

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」 、「憲法所列舉之自由權 

利 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 

序 ，或增進公共利所必要者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憲法 

第 1 5條 、第 7 條 、第 1 9條 與 第 2 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

(三）  聲請人本於證管法令全部銷售完畢方得上市之要求，所從 

事 之 自 行 認 購 自 身 發 行 權 證 部 分 ，並未因此收受任何價 

款 ，竞遭最高行政法院以財政部8 6 年 1 2 月函為依據，認 

定 自 行 認 購 部 分 （下 稱 「自留額度部分」）外觀仍為發行 

價 款 ，故有權利金收入產生。且 財 政 部 8 6年 1 2 月函將所 

有 發 行 價 款 ，不分是否為證券商自行出資或對外募集所 

生 ，而一併認定有權利金收入之產生，使聲請人於自行出 

資部分負擔其所無產生所得之稅捐負擔，實有違憲法上平



等原則所導引之量能課稅原則及實質課稅原則甚明，並不 

法侵害聲請人憲法上之財產權，有違憲法保障人權之旨。

(四）  又聲請人本於證管法令之要求，所從事之避險交易，遭最 

高行政法院以所得稅法第4 條 之 卜 財 政 部 8 6年 7 月函及 

8 6 年 1 2 月函逕依形式外觀認定為證券交易，致避險損失 

不得自應稅所得額中減除，使聲請人負擔遠超過租稅負擔 

能 力 之 稅 負 ，是前揭規定達反憲法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 

及比例原則至明，並不法侵害聲請人憲法上之財產權，亦 

有違憲法保障人權之旨。

(五）  承 上 ，是聲請人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 ： 「按 人 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 

利 ，遭受 不 法 侵 害 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 

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 

聲請解釋憲法」之 規 定 ，向 鈞 院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本件乃涉及認購（售）權證在所得稅法制上如何加以課稅之 

問 題 ，茲先就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性質與所得稅法之關連性加 

以 說 明 ，以作 為 以 下聲請人對本案所持見解之論據：

(一）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之概念與性質

所 謂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，指 「標的證券發行公司以外之 第 三  

者所發行表彰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於履約期間内或特定 

到 期 日 ，有權按約定履約價格向發行人購入或售出標的證 

券 ，或以現金結算方式收取差價之有價證券」（發行人申 

請 發 行 認 購 （售）權證處理準則第二條）。認 購 （售 ）權



證業經財政部於該部8 6 年 5 月 2 3 日 8 6 台 財 證 （五 ）第 

0 3 0 3 7號 公 告 ，核定其屬於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一條第二項 

所定之第三類有價證券：其他有價證券1  2。

(二） 有價證券性質在稅法上的意義

1 、 有價證券為財產的一種，在稅捐法對於有價證券有特別 

規 定 時 ，如一筆財產經定性為有價證券，則與之有關之 

交易或因其交易產生之所得皆可能因此應適用關於有價 

證 券 之 特 別 規 定 。現行法中最為凸顯之情形為：關於有 

價證券之交易原則上課徵證券交易稅（證券交易稅條例 

第一條） ，而 不 課徵營業稅（營業稅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

二十四款）；關於證券交易所得原則上不課徵所得稅（所 

得稅法第四條之一） 。自有價證券取得孳息者，例如自 

股 票 取 得 股 利 ，自債券取得利息，對之分別依所得稅法 

關於營利所得及利息所得的規定課徵所得稅。要 之 ，現 

行稅捐法關於有價證券之稅捐客體主要為：證券交易及 

證券 交 易 所 得 。

2 、 然何謂證券交易？證 券 之 買 賣 、互 易 屬 之 ，固 不 待 言 。 

惟證券交易是否含虛擬之交易？關 於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之 

標 的 股 票 的 交 易 ，在其持有人按約定之履約價格向發行 

人購入或售出標的股票的情形，其交易與一般之證券交 

易 無 異 。反 之 ’認 睛 （售）權證持有人採以現金方式結

1財政部86.7.31.臺財稅第八六一九〇九三一一號函「（一）財政部86.5.23.臺財證（五）第 〇三 〇三七 

號公告 > 已依證券交易法第六條規定•核定認購（售）權證爲其他有價證券•則發行後買賣該認購（售) 

權證 ，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，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價證券|依每次交易成交 

價格課徵千分之一證券交易稅，並依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，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》」

2財政部86.7.3〖.躉財稅字第八六一九〇九三一一號 函 「（二）認 購 （售 ）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 

特定到期日，按約定行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（售出）標的股票者’係屬發行人（持有人）出賣標的股 

票之行爲，應就所出售之標的股票，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規定，按履約價格課徵千分之三證券交 

易稅。」然在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人藉助風險轉嫁機構避險的情形，財政部86.10.16.躉財稅字第 

八六一九二〇四〇二號函認爲，認 購 （售）權證如爲證券給付之履約方式，在 其 「認 購 （售）權證投



算 其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之 交 易 者 ，財政部按其交易結果， 

將 該 交 易 解 析 為 ：（1 ) 認購權證之持有人自認購權證之 

發行人購入認購權證之標的股票；或認售權證之持有人 

對認售權證之發行人售出認售權證之標的股票。 （2 ) 依 

上 述 交 易 履 行 後 ，取得標的股票的一方隨即又按標的股 

票之市場價格將之出售給對方，以達到以現金方式結算 

之 目 的 。於 是 ，財政部認為雙方有下述證券交易：認購 

權證之持有人將自認購權證之發行人購入之標的股票出 

售 給 發 行 人 ；或認售權證之發行人將自認售權證之持有 

人購入之標的股票出售給持有人。

3 、在 第 一 種 情 形 ，因為上述交易，以約定之履約價格為交 

易 價 格 ，所 以 認 為 ，在 這 種 情 形 ，應對認購權證之發行 

人或認售權證 之 持 有 人 ，亦即對該證券交易之出賣人， 

依標的股票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證券交易  

稅 。在 第 二 種 情 形 ，因為 上 述 交 易 ，以市場價格為交易 

價 格 ，所 以 認 為 ，在 這 種 情 形 ，應對認購權證之持有人 

或對認售權證之發行人依標的股票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 

三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3 。在 這 二 種 情 形 ，顯然皆以虛擬 

為存在之證券交易為稅捐客體。這是否合法，值 得 商 榷 。 

蓋在以現金結 算 的 情 形 ，雙方真正之交易客體應當是該 

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的 買 回 。是 故 ，只 可 對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

資人要求履約時，接受發行人風險轉嫁之機彳薄（投資人）將履約標的有價證券轉讓予發行人後•再由 

發行人轉讓予投資人（受託之風險轉嫁機構），二階段皆屬買賣有價證券之行爲•均應依法課徵證券 

交易稅■>」該函顯示 > 爲避險之目的，會增加一個證券交易。該增加出來之證券交易，在認購權證其 

寅也就是發行人爲準備履行必須從事在先的交易；在認售權證是在履行後，必須出清在後的交易，以 

了結各該認購（售）權證的業務。

3財孜部86. 7 .31.臺財稅字第八六一九〇九三一一號函「（三）至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 

或特定到期日，以現金方式結算者，係屬認購（售）權證之標的股票之交易，應對認購（售）權證之 

發行人（持有人）依標的股票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徴證券交易稅，及對認購（售）權證持有 

人(發行人）依標的股票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税，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 

徵所得稅 。 j



持 有 人 就 該 認 購 （售）權證的市值按千分之三稅率課徵 

證 券 交 易 稅 。該市值也就是其現金結算金額。對 此 ，至 

目前尚無納稅義務人對之提起行政爭訟。在 與 之 類 似 ， 

「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人所發行之認購（售）權 證 ，因 

權證標的股票發行公司合併消滅致權證提前到期，發行 

人以權證結算價格現金結其予未申請履約之權證持有  

人 」的 情 形 ，財政部並不將權利金結算論為認購（售） 

權 證 之 買 回 ，而 認 為 「發行人給付之結算權利金，核非 

屬證券交易稅條例所稱有價證券之買賣行為，不發生課 

徵證券交易稅問題」（92.12.01•臺財稅字第〇九二〇四五 

七二二三號函） 。

4 、尚 有 疑 問 的 是 ：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的發行在證券交易稅及 

所 得 稅 上 的 地 位 。亦即對其發行是否認定為證券交易並 

對之課徵證券交易稅？對其發行收入應按證券交易所得 

或一般所得課徵所得稅？現 行 實 務 認 為 ：不 對 其 發 行 ， 

而只對其發行後之交易課徵證券交易稅4 ; 不將其發行收 

入 論 為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，從而對其發行收入之最後結算所 

得 ，按一般所得稅的規定課徵一般所得稅。然對於認購 

(售 ）權證及其標的股票之交易所得依然論為證券交易 

所 得 。於 是 ，與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有 關 的 所 得 稅 ，產 生 ： 

在 發 行 階 段 發 生 之 收 入 ，應 依 一 般 所 得 稅 ；在發行後的 

階 段 發 生 之 收 入 ，應依證券交易所得稅有關規定課徵之 

分 歧 的 情 形 。該劃分是否正確？

1 才政部86.7.31.臺財稅字第八六一九〇九三一一號 函 「（一）本部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（S6 ) 臺財 

證 （五）0 三 0 三七號公告•已依證券交易法第六條規定，核定認購（售 ）權證爲其他有價證券 > 則 

發行後買賣該認購（售）權 證 ，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，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 

價證券，依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手分之.一證券交易稅，並依現行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，停止課 

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。 j



(三）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所得稅的稅制盲點

1 、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的所得稅稅制盲點存在於：將認購

(售 ）權證定性為有價證券時，並將其發行類比為股票或 

債券的發 行 。

2 、 按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是選擇權的買賣，而股票或債券 

的發行為股份或債權之認購。股票或債券交付後之風險純 

由股票或債券之購買人負擔。反 之 ，在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 

發 行 ，其發行後之風險則由發行人負擔。購買人只支付權 

利金為對價交換選擇權，而不負擔風險。由發行人負擔發 

行 後 之 風 險 正 是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與購買之目的所 

在 。正因為發行人 _ 擔 風 險 ，所以購買人願意支付椹利  

金 。這 當 中 ，該權利金給付與該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風險之  

負擔構成雙務契約之給付與對待給付的對償關係。因 此 ， 

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不應與股票或债券的發行適用相同  

的所得稅規定。這與認購（售）權證之交易可適用輿股罌 

或債券交易相同之所得稅規定者，不 同 。蓋 在 認 購 （售 ） 

權證發行後之交易已是單純的證券交易。其標的證券（股 

票 ）之漲跌的風險在發行時已歸屬於發行人負擔。認購

(售 ）權 證 ，亦即選擇權權證之購買人所博取者與一般證 

券之交易相同。發行後認購（售 ）權證之流通價格在市場， 

原則上在原來之發行權利金的基礎上，加減在交易時已可 

計算出來之標的證券（股票）的漲跌差額利益。這與發行 

人 對 於 認 購 （售）權證持有人負擔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之漲 

跌 風 險 者 不 同 。

3 、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風險指其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在發行 

後之漲跌可能引起之財產上的損失。該可能的財產上損失



以標的證券（股票）在約定期日或期間之市場價格與約定 

價格之差額乘以約定之證券（股 票 ）數量表現出來。由於 

在市場價格與約定價格有差額時，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購買 

人只有按約定價格購買或出售的權利，並無購買或出售的 

義 務 ，所以稱該購買人所購買者為選擇權，其支付之價金 

也因此稱為權利金。鑑於發行人因權利金之收受而負擔上 

述風險，所以因該風險之負擔產生的費用自當容許從該權 

利金收入減除。實 務 上 ，發行人為將該風險控制在其權利 

金收入能支應之範圍，而有其標的證券（股票）之習稱的 

避險交易。該避險交易論諸實際是為履行或為準備履行該 

選擇權義務所從事之交易，以籌措持有人於到期日行使選 

擇 權 時 ，在認購權證所需之標的證券（股票） ，或在認售 

權證所需之現金。

4 、按 認 購 （售）權證發行權利金收入計得之所得為權利金所 

得 。該權利金與選擇權間有對價關係，所 以 在 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之交易所得稅制的規劃上，其發行損益的計算不得以 

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為依據，不准發行人將為履行或為準 

備履行持有人行使該選擇權可能發生之債務，而從事之標 

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交易的損益與該權利金收入合併計算（所 

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五類關於權利金所得的計算，亦有減除 

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額為其所得額的規定。）。另在將 

證券交易自其他財產交易分離出來，採證券交易所得停止 

課徵所得稅的政策，並 從 而 規 定 ：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 

自所得額中減除」 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）時 ，應另有配 

套 規 定 ：如對證券之發行收入課徵一般所得稅，便應容許 

與之相關聯之證券交易損失自該課以一般所得稅之發行



收 入 扣 除 。是 故 ，如果自始不容許，將 與 特 定 認 購 （售 ） 

權證之發行相聯繫之避險證券交易的盈虧與認購（售）權 

證之發行收入合計其損益，便應該同時免徵認購（售）權 

證 之 發 行 收 入 （權利金）的所得稅。蓋正如自免徵證券交 

易所得稅，導出證券交易損失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一樣， 

應可反面解釋導出：不准減除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交易之損 

失 者 ，應免徵與之密切相關之認購（售）權證發行收入（權 

利 金 ）之所得稅。至少應回歸其為選擇權交易之權利金收 

入 的 本 質 ，對之採較為缓和的規定：容許將與特定認購 

(售 ）權證之發行相聯繫之避險證券交易的盈虧，與認購 

(售 ）權證之發行權利金收入合計其發行損益。

(四） 以 「發 行 」為來自有價證券之所得種類的分界點

1 、 在 所 得 稅 制 的 規 劃 上 常 以 「發 行 」為來自有價證券之所 

得 ，在類型化上的分界點。例 如 股 票 之 發 行 ，論 為 投 資 ， 

不論為證券交易，公司取得股款也不論為構成所得之計算 

基礎的收入。來自股票之所得，其由於股利之分配者論為 

股東之營利所得，其由於股東在市場出售股票者，論為證 

券 交 易 所 得 。

2 、 然 在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之 發 行 ，在發行者與購買者間究應論 

為投資或交易？按 認 購 （售）權證持有人不因為購買認購

(售 ）權證而對於一定的特別財產取得股份，而只是對於 

認 購 （售 ）權證之發行人取得該權證上所載之選擇權：認 

購 （售）權證持有人於履約期間内或特定到期曰，有 權 ， 

但 無 義 務 ，按約定履約價格向發行人購入或售出標的證 

券 ，或 以 現 金 結 算 方 式 收 取 差 價 （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 

(售 ）權證處理準則第二條第二項）。是否行使該選擇權，
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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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購 （售）權證持有人有完全之自由決定權。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只是將該選擇權證券化。持有人為取得認購（售）權 

證對於發行人支付之權利金即是該選擇權之對價。二者之 

間有給付與對待給付的對價關係。是 故 ，認 購 （售）權證 

經證券化的結果，固使發行後之認購（售 ）權證的交易成 

為證券交易，應適用證券交易稅及證券交易所得稅有關之 

規定規範其交易稅及交易所得稅固無疑義。但 論 諸 實 際 ， 

其發行顯然應論為交易而非投資，由之構成之課稅事實不 

應與股票之發行同論。

3 、但目前實務上因為沒有認識到：在發行人與持有人間，認 

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本身内在之交易性質，而非投資性質， 

以致無視於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本身即是一個以權利金 

交 換 購 （售 ）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之選擇權的雙務契約。是 

故 ，並未因將認購（售）權證核定為有價證券，而對其發 

行課徵證券交易稅。惟因認購（售）權證結算發生在發行 

後 ，且以其標的證券之實體的或虛擬的交易為其結算的計 

算 基 礎 ，所 以 ，將其後來之結算結果，論為證券交易所得 

或 損 失 ，認為應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：「自中華民國 

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，證 

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。」由以上的說明可 

見 ，並不適合與股票之發行一樣看待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 

行 。而應自始將認購（售 ）權證之發行論為證券交易。從 

而將其發行所得亦論為證券交易所得。最 低 限 度 ，這樣才 

能符合因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停止課徵所得稅於先，不准 

證券交易損失自所得額中減除於後的意旨。



4 、然這種規定仍然不是最符合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的事實 

特 徵 ：以權利金交換在一定期曰或期間，以預定價格，買 

賣一定數量之標的證券的選擇權。

(五） 選擇權交易之所得稅

1 、 基於該權利金與該選擇權間之對價關係的屬性，選擇權之 

可能行使構成的或有損失，在大數法則下即是該權利金收 

入之必然減項。在雙務契約之債權權值的計算上，不能將 

與之相隨之對待給付的成本分離，孤立觀察。如果基於稅 

捐 稽 徵 經 濟 的 考 量 ，要像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，因為規 ( 

定 ，「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停

止課徵所得稅」 ，所以也規定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 

得 額 中 減 除 。」則 當 認 為 ，為 準 備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之對待 

給付的履行，而從事之標的股票交易的損失不得認列為認 

購 （售 ）權證之發行收入的成本時，應從反面解釋的觀點，

認 為 對 於 「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收入」 （權利金收入） 

亦不得課徵所得稅。蓋 正 像 「就收入不課其所得稅者，不 

承認其損失」 ；「不 承 認 為 獲 取 收 入 而 發 生 之 取 得 成 本 或 （ 

損 失 者 ，自亦不得課徵該收入之所得稅」。這是財政部在 

規劃稅制時應有的認識與選擇；也是司法機關在對於稅法 

或其解釋從事司法審查時，應當提供之最後的補救。上述 

觀 點 ，不當因為該選擇權是否經證券化而有所不同。

2 、 基於該權利金與該選擇權間之對價關係的屬性，選擇權之 

可能行使上述問題，如渾沌的從整個證券交易或股票市場 

的交易觀之，不但一時必然難以見其端覓，而且與股票交 

易所得之稽徵的疑難一時也會糾纏不清，受到不當有的牵 

累 。

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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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 按 與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有關之所得稅的課徵問題，與 

一個人之一般的股票交易決然不同。首 先 是 與 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之發行有關之交易的發展，對於發行人而言有一個清 

楚的開端：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。其次有一個記錄與該 

選擇權之履行準備有關之交易關係的明晰帳冊憑證，可以 

證明與各該認購（售）權證之對待給付的準備有關的股票 

交 易 。以該帳冊為基礎，計算各該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 

的最後盈虧數額時，其準確可謂沒有任何其他行業之交易 

能夠與之比擬。關於證券交易所得稅，其實主要是股票交 

易所得稅的課徵，當年所以採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規範 

模 式 ，其實是因納稅義務人不能配合稅捐稽徵機關掌握稅 

基時的不得已次佳選擇。

4 、 今關於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有關的所得稅，既無在其他 

證券交易所得稅之稽徵所存在的問題，即無捨核實課徵， 

而就臆測的道理，以符量能課稅原則的要求。或謂不准將 

證券交易損失自所得額中減除有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為 

其 依 據 。但 必 須 注 意 ，當稅捐法的規定與量能課稅原則明 

顯 相 違 時 ，該稅捐法的規定，即屬違憲之惡法。原審法院 

如不能拒絕其適用，至少亦應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儘速聲 

請 大 法 官 解 釋 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  

項 ）。同 理 ，如因原審法院誤引違憲法令致「人民 ......於

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 

起 訴 訟 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 

觸憲法之疑義」時 ，人民亦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」

(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）。在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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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之稅捐法對於人民生活或營業的維繫構成立即之威脅 

時 ，司法院大法官應當透過違憲審查宣告其無效。

(六） 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及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規範事  

項

1 、按在所得的計算上，當將證券交易當成一種特別的財產交 

易 ，採 分 離 課 徵 ，而不綜合課徵時，究諸實際，係就個別 

財產或股票在完成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之進銷循環後，結 

算其財產或股票交易所得（盈餘）或 損 失 （虧 損 ） ，以計 

算其所得稅稅額。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所規定者，應是所 

得 （盈餘）與 損 失 （虧損）之扣除的問題，而非自收入減 

除損失以計算其所得的問題。只是在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 

徵 所 得 稅 時 期 ，因為粗略的蘢統規定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 

得自所得額中減除」，而使證券交易所得與損失間之盈餘 

與損失的扣除關係隱而不彰。從而誤以為其間的關係是自 

收入減除損失以籠統計算其所得的關係。是 故 ，所得稅法 

第四條之一應當不是同法第二十四條關於營利事業所得 

之計算的特別規定。在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適用，必要 

時還是應就個別證券交易間之進銷關聯，計算其證券交易 

所 得 或 損 失 。而後才在該基礎上，不再具體就證券交易所 

得及證券交易損失為沖抵的計算。準 此 ，在 認 購 （售）權 

證發行權利金收入之所得的計算上，以所得稅法第四條之 

一為依據，限制其發行人自該權利金收入減除目的事業主 

管機關強制其從事之避險交易的損失，有適用法律錯誤的 

情 事 ，違反稅捐法定主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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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 當在政策上決定對於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，將所 

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籠統規定適用於全部的證券交易所 

得與損失是否有理由？

3 、 認為有理由之肯定說可能認為，既對於全部證券交易所得 

停止課徵所得稅，在制度設計上無法將一部分之證券交易 

損 失 ，例外規定其得自證券交易所得以外之所得減除。這 

是原處分機關所持’並為最雨行政法院在本案碟定終局判 

決(即該院 9 9 年 判 字 第 1077號判決 )所 持 的 見 解 。

4 、 惟依法令應與認購（售 ）權 證 的 發 行 ，自成完全進銷循環 

的 避 險 證券交易損失，是否有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適 

用 ，值 得 檢 討 。蓋 在 認 購 （售）權 證 的 發 行 ，為防止認購

(售 ）權證之發行的 金 融 風 險 ，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 

令 ，其發行人應從事其避險所必要之標的證券的避險交 

易 ，然不得從事其避險所不必要之標的證券的投資性或投 

機 性 交 易 ：「......證券商因發行認購（售 ）權證避險需要

而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標的股票之數額限制如下： 

(一 ）… 持有數額以風險沖銷策略所需者為限，至多並 

不 得 超 過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單位所代表之標的股票股 

數 。 . ( 三 ）發 行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之 證 券 商 ，於該認購 

(售 ）權證存續期間内，除基於風險沖銷之需求而買賣之 

標的股票外，其自營部門不得另外自行買進賣出該標的股 

票 ；發行前自營部門已持有之標的股票，亦應轉入風險沖 

銷策略之持有數額内一併計算 > (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 

委 員 會 於 86.6.12.曾 以 （8 6 ) 臺 財 證 （二 ）字第〇三二九 

四號函）5 。基 於 該 「避 險 需 要 而 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 ）

5針對上述避險或履約準備的操作，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6.6.12.曾 以 （8 6 )臺 財 證 （二） 

字第0 三二九四號函規定：「二 、茲 依 f■證券商管理規則a 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，訂定證券商因

(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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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證標的股票之數額限制 J ，發行人從事之與權證標的股 

票有關之股票交易的進銷循環至避險交易所必要的程度 

即 行 完 成 ，不再向將來發展。是 故 ，其損失不能透過其他 

股 票 交 易 獲 得 沖 銷 的 機 會 ，從而成為終局之股票交易損 

失 。而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的適用是建立在先後證券交易 

損失與所得有沖銷機會的假設上。其假設既然與認購（售） 

權證避險交易的事實不一致，自然不應將所得稅法第四條 

之 一 適 用 至 認 購 （售）權證的避險交易。

5 、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未明文排除其對於認購（售）權證之 

避險交易的適用性，既然與其規定的假設前提不一致，且 

已引起課稅大於所得之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的結果，而原處 

分機關及最高行政法院並未能適時矯正其缺失，自當由大 

法官透過憲法解釋，指出將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適用於超 

出其立法定制之假設前提的證券交易，不論是證券交易所 

得 或 損 失 ，皆屬違憲。

6 、 至於最高行政法院認為，聲請人可以利用其專業知識，調 

整權利金金額，轉嫁該所得稅風險的看法，與市場的形勢

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避險需要而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標的股票之數額限制如下：（一）證券商 

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並自行從事風險管理者，得依風險沖銷策略之需求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之 

標的股票•不受『證券商管理規則』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p其持有任一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成本總 

額 ’並不得超過其資本淨値之百分之二十』限制。惟其持有數額以風險沖龅策略所需者爲限》至多並 

不得超過認購（售 ）權證發行單位所代表之標的股票股數。（二 ) 前述證券商因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 

持有之標的股票，仍應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前段『證券商除由金融機構兼營者依銀行法 

規定外，其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者，持有任一公司股份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 

之百分之十』限 制 。（三）發行認購（售 ）權證之證券商，於該認購（售）權證存續期間內 > 除某於 

颯 沖銷之需求而買w 之標的股票外 > 其自營部門不得另外自行買淮賣出該標的股票；發行前自營部 

楞的股票•亦應轉入風險沖銷策略之持有數額內一倂計算。>「證券商因發行認購(售）權 

〇'+ |:耍而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標的股票之數額限制 > 仍應依本會八十六年六月十二日（八 

.，台财證（二）第 0 三二九四號函辦理J (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92.06.03.臺財證二字第〇 

九 …二四二七四號函）。

16

\ 7



不 符 ，蓋一方面權利金高至一定限度時，認 購 （售）權證 

之選擇權將因權利金太高而使購買人失去購買意願；另一 

方面外國證券商並無上述不合理規定之適用，再提高權利 

金 金 額 ，豈不雪上加霜，使本國證券商在認購（售）權證 

之發行市場更無競爭力。

(七） 選擇權權利金之課稅與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

1 、 關 於 認 購 （售）權證發行收入之所得稅的課徵，歷來爭 

議 集 中 在 ：其發行之權利金收入的定性及其成本費用之 

扣 除 的 容 許 。

2 、 按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，而其標的證 

券 （股 票 ）則屬於傳統的資本市場。這兩種商品是分屬 

不同市場之不同商品。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的發行與股票的 

發行在事務的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 ° 在 股 票 的 發 行 ，認 

股人取得發行該股票之公司的股權。依 該 股 權 ，認股人 

有 含 表 決 權 、股利及公司解 散 時 之 剩 餘 財 產 之 受 分 配  

權 。反 之 ，在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的 發 行 ，購 買 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者對其所支付之權利金不再享有權利。其因權利金 

之支付而取得之 權 利 為 以 發 行 人 之 信 用 為 基 礎 的 選 擇  

權 ：有 權 選 擇 是 否 ，在 約 定 期 曰 或 期 間 ，以約定價格向 

發 行 人 購 買 （或售出）約 定 數 量 之 標 的 證 券 ，或請求以 

現金的方式結算其選擇利益。

3 、 該選擇利益的有無及大小取決於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之市 

場 行 情 ，而不取決於發行人之經營能力。將 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之發行與股票的發行混為一談，只是迷惑於二者皆 

是有價證券之存在形式的結果。是 故 ，以 認 購 （售 ）權 

證經核定為其 他 有 價 證 券 為 基 礎 * 將 認 賭 （售 ）權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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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與股票之 發 行 同 視 ，有違反平等原則之錯誤類比的 

情 事 。

4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之發行屬於初級市場，而發行後之認 

購 （售 ）權證或股票的買賣屬於次級市場。其交易内容 

雖然皆與股票之交易有關，但論其業務性質及運轉機制 

事 實 上 並 不 相 同 。其間有事務性質上的差異，因 此 ，有 

疑 義 時 ，也應依循不同的事務法則尋找其適合的規範。

5 、基 於 上 述 認 識 ，關 於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的課稅問題 

的 規 範 規 劃 ，應從證券化選擇權之買賣的雙務特徵出  

發 。為正確掌握認購（售）權證之課稅事實及負稅能力， 

該雙務的對價關係要比其證券化重要許多。其證券化在 

課 稅 上 的 意 義 ，極其量僅止於發行後之認購（售 ）權證 

的交易應依證券交易有關規定規範其證券交易稅及證券 

交 易 所 得 稅 的 課 徵 ，不應影響到其發行權利金及該選擇 

權之履行準備有關之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的 交 易 所 得 稅 。 

蓋 該 選擇權之履行準備屬於該權利金之對待給付的準  

備 ，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正是該權利金之最為核心的取得 

費 用 ，當然應容許其自該權利金收入扣除。收入成本費 

用配合原則在證券化選擇權權利金之課稅的適用，應指 

限制締約費用及履約費用才可論為選擇權權利金之取得 

費 用 ，得 自 後 者 扣 除 之 。而不是將發生在先之選擇權權 

利 金 論 為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以 外 之 一 般 所 得 ，而後自認購 

(售 ）權 證 發 行 後 開 始 ，與 股 票 一 樣 ，將 認 購 （售 ）權 

證 及 其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之 交 易 結 果 ，視 其 盈 虧 ’一概 

論 為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或 損 失 ，籠統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之 

一 ，不准自權利金收入扣除為準備履行其對待給付（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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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權債務）而發生之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交 易 損 失 。蓋若 

對於選擇權交易之權利金課徵所得稅，便 應 承 認 ，為履 

行其對待給付所發生之費用是其取得費用，得自該權利 

金 扣 除 之 。為防止濫用只須將得扣除之取得費用的範圍 

限制在發行人為準備履行其對待給付所從事之標的證券 

(股票）的 交 易 。這在稽徵技術上並無不能克服的困難。 

或 謂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人從事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的交 

易取得證券交易所得時，因為目前並無任何限制其依所 

得稅法第四條之一主張免稅的規定，所 以 ，發行人如因 

從 事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的交易而有證券交易損失，其扣 

除自然也 不 應 准 許 。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看法。蓋因沒 

有限制規定而構成的漏洞，在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的 交 易 ， 

縱然可能使稅捐稽徵機關遭受，在 有 證 券 交 易 所 得 時 ， 

不 得 課 稅 ，而在有證券交易損失時，應准許扣除的不利 

益 。

6 、 但 因 一 方 面 ，法律漏洞的不利益不應由納稅義務人負  

擔 ，另一方面在認購（售 ）權 證 的 發 行 ，其 標 的 證 券 （股 

票 ）的 交 易 ，發生證券交易損失的或然率大於發生證券 

交易所得的或然率。其 理 由 為 ：當 基 本 情 勢 為 ：市場行 

情 看 漲 時 ，認 購 權 證 才 有 人 買 ；市 場 行 情 看 跌 時 ，認售 

權 證 才 有 人 買 。而 認 購 （售）權 證 權 利 金 即 是 認 購 （售） 

權證發行人為購買人確保該情勢之判斷正確時可能獲得 

之利益 的 對 價 。

7 、 這當中發行人必須在該權利金提供之價差空間，從事避 

險 操 作 ，以確保其履行選擇權義務後，最 後 還 能 獲 利 。 

其 操 作 機 制 大 致 為 ：在 認 購 權 證 的 發 行 ，在 發 行 後 ，當

•y t )
19



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漲價接近或超過約定之履約價格時， 

發 行 人 必 須 （融 資 ）買進取得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備 償 ； 

反 之 ，跌價接近或超過約定之履約價格時，可以置之不 

理 ，蓋 在 這 種 情 形 ，認購權證持有人不會行使選擇權， 

按約定之履約價格購入約定數量之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 。 

在 認 售 權 證 的 發 行 ，在 發 行 後 ，當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跌 

價接近或超過約定之履約價格時，發行人必須融券賣出 

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取 得 現 金 備 償 ；反 之 ，漲價接近或超 

過 約 定 之 履 約 價 格 時 ，可 以 置 之 不 理 ，蓋 在 這 種 情 形 ， 

認售權證持有人不會行使選擇權，按約定之履約價格售 

出約定數量之標的證券（股 票 ） 。

8 、為 防 止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人 操 縱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的 

行 情 ，財 政 部 證 券 暨 期 貨 管 理 委 員 會 就 標 的 證 券 （股 

票 ） ，除 規 定 發 行 人 「持有數額以風險沖銷策略所需者 

為 限 ，至 多 並 不 得 超 過 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單位所代表 

之標的股票股數」外 .，「發 行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之 證 券 商 ， 

於 該 認 購 （售 ）權 證 存 續 期 間 内 ，除基於風險沖銷之需 

求而 買 賣 之 標 的 股 票 外 ，其自營部門不得另外自行買進 

賣 出 該 標 的 股 票 ；發行前自營部門已持有之標的股票， 

亦應轉入風險沖銷策略之持有數額内一併計算6 。」基於

6針對上述避險或履約準備的操作，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6.6.12.曾 以 （8 6 )臺 財 證 （二） 

字第0 三二九四號函規定：「二 、茲 依 『證券商管理規則a 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，訂定證券商因 

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避險需要而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標的股票之數額限制如下：（一）證券商 

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並自行從事風險管理者，得依風險沖銷策略之需求持有所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之 

;!f 的股票•不受p證券商管理規則』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『其持有任一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成本總 

額 ，：丨::不得超過其資本淨値之百分之二十』限制。惟其持有數額以風險沖銷策略所需者爲限 > 至多並 

不得超過認購（售 ）權證發行單位所代表之標的股票股數。（二）前述證券商因發行認購（售）權證 

- h ,,靡的股票，仍應受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九條第一項前段f證券商除由金融機構兼營者依銀行法 

墘+4.+ '丨_丨，其經營自行買賣有憤證券業務者，持有任一公司股份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

風險沖銷之需求而買賣之棵的股票外，其自營部門不得另外自行寅進資出該標的股票；發行前自營部 

nL .W H f之標的股票，亦應轉入風險沖銷策略之持有数額內一倂計 算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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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規 定 ，就 認 購 （售）權 證 之 標 的 股 票 ，發行人不能從 

事與準備履行其選擇權債務或避險所需以外的買賣。這 

在 制 度 上 ，確 保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之發行與發行人買賣標 

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間 的 事 務 關 聯 \彰 顯 標 的 證 券 （股 票 ） 

之交易發生 損 失 時 ，該 損 失 構 成 認 購 （售）權證發行權 

利金之成本或費用的事實。

(八） 受憲法保陣之課稅原則

1 、 在稅捐國家固容許國家在無對待給付的情形下，對人民課 

徵 稅 捐 。但正因為稅捐之課徵必然侵入人民的基本權利， 

所 以 ，其課徵除必須有法律為其依據外，所依據之法律亦 

不得違反量能課稅原則（實質課稅原則）或平等原則。

2 、 如有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及實質課稅原則（司法院大法官釋 

字第四二〇號 、釋字第四三八號、釋字第四六〇號 、釋字 

第四九三號、釋字第四九六號、釋字第五0 0 號 、釋字第 

六 二 0 號解釋）或平等原則（司法院大法宫釋字第四三八 

號 、釋字第四九三號、釋字第五 0 0 號 、釋字第五 0 八 號 、 

釋字第六 0 七 號 。），則縱使其課徵有法律為其依據，其 

課徵亦因所依據者為惡 法 * 而構成运憲。

3 、 這已是司法院在其上引憲法解釋中一再重申的原則。只是 

職掌稅捐之稽徵的財政部時而不察而有違反該等原則之 

解釋函令，以致其下級稅捐稽徵機關一再有因此違蕙課徵 

的情事。司法機關時而亦不疑有他誤信財政部函釋的正確 

性 ，而進一步誤判，以致人民的正當權益不能及時在行政 

訴訟中獲得保障。明確者為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九七 

號解釋明白釋示：「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 

稅 之 義 務 。所謂依法律納稅，係指 租 稅 主 體 、租 稅 客 體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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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基 、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，均應依法律明定之。各該法 

律之内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。J 依該號解釋之 

意旨〃稅捐法之内容不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者，自屬 

遠 憲 。

4 、 是 故 ，當稅捐法之内容違反量能課稅或公平原則時，稅捐 

稽徵機關即不再得以有法律依據為理由，課徵稅捐。而應 

經由解釋，在現行稅捐法中另外尋找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 

原 則 的 規 定 ，做為課徵的依據。特別是在稅捐法的例外規 

定由於類型化不充分，而有部分違憲的情形，應當回復適 

用 原 則 的 規 定 課 稅 。要 之 ，人民雖然有依法律納稅之義 

務 ，但稅捐稽徵機關依據來課徵稅捐之法律必須是符合量 

能課稅及公平原則的法'律。違反董能課稅原則及實質課稅  

原則之顯著的情形為：納稅義務人無所得，而對其課以所 

得 稅 。至於遠反公平原則當指違反平等原則的情形。

5 、 正 像 「有所得就應課以所得稅」一 樣 ；「無所得就不應課 

以所得稅」是同等的自明道理或事務法則。任何與所得稅 

之課徵有關的規定，不論其存在於那一個位階，如有違反 

該道理或事務法則，當然因為違反量能課稅原則（實質課 

稅 原 則 ），而違反憲法。其 實 ，這當中也同時違反稅捐法 

定 主 義 。蓋所得稅的課徵，在綜合所得稅以有中華民國來 

源 之 所 得 ；在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，以有境内外之所得為要 

件 。無 論 如 何 ，皆必須有所得，始得課徵所得稅。

6 、 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徵，實務上為何會發生，在無所得 

的 情 形 ，還是對於特定人課以所得稅？ 一般而言，這當然 

出自於法律規定之規範規劃上的錯誤。例 如 ，進貨與銷貨 

容因業務之具體情況不同，而有先進後銷，或先銷後進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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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，但按諸事務法則，永恆不變者為：有 進 無 銷 ，或有銷 

無 進 者 ，不成 商 。是 故 ，要對於任何交易課以所得稅，猹 

別是營利事業所得稅，應該從進銷的完整流程觀察，不得 

有片面或割裂論斷的情事。否 則 ，其法律上之形式論斷必  

然違反當為要求所應立基之存在基礎。

7 、這在稅捐之課徵上的表現為：在 課 徵 上 ，違反憲法所保障 

之實質課稅原則（憲法第二十三條） ；在 課 徵 之 結 果 上 ， 

不當侵害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（憲法第十五條），對於無負 

稅 能 力 者 ，課以稅捐。當有此種錯誤，特別是在所得稅之 

稽 徵 ，不得以惡法亦法視之，要納稅義務人期待來年之所 

得稅法的修正。要 之 ，有稅捐法為依據，只是稅捐法定主 

義 （租稅法律主義）所要求之課稅的必要條件，而非充分 

條 件 。當所依據之法律違反量能課稅原則或平等原則時， 

不得不顧人民的基本權利，盲 目 課 徵 ，造 成 苛 政 。

二 、聲請人對自留額度部分所持見解：

依聲請人所受之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 度 判 字 第 1 0 7 7 號判決之見 

解 ，聲請人發行金鼎0 6 及 0 7 共 二 檔 認 購 （售）權 證 ，以自有資 

金 支 應 發 行 價 款 之 部 分 （即自留額度部分），其 「所取得之發行 

價 款 性 質 ，依 財 政 部 8 6 年函釋(按，此函釋已經財政部 9 8 年 11 

月 3 0 日臺財稅字第09804580080號 令 ，以現行所得稅法第2 4條 

之 2 已另有規定為由，不再援用）意 旨 ，本屬應稅權利金收入。」 

且 認 為 「聲請人與其他持有人得自由處分該認購權證之權利，並 

無 二 致 ，益 證 聲 請 人 認 購 自 留 額 度 部 分 ，其相對之收入業已實 

現 。」，顯見其認為自留額度部分外觀上仍為發行價款，故有權 

利 金 收 入 產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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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 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 函 ，不分發行價款是否為證券商自行出資或 

對 外 募 集 所 生 ，而一併認定有權利金收入之產生，使聲請人於自 

行出資部分負擔其所未產生所得之稅捐負擔，是否有違憲法上量 

能課稅原則與實質課稅原則？聲請人茲詳述理由如下：

(一） 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函有違量能課稅原則

1 、 按 「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 

等 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。依租稅平等原 

則納稅義務人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。」 

大法官釋字第 56 5號解釋理由書，揭示量能課稅原則之内  

涵 ，亦即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 

捐 。故如使納稅義務人負擔超過其實質稅負能力應負擔之 

稅 捐 ，即有違量能課稅原則。

2 、 次 按 ，只有透過市場交易而使財產有所增益(孽息 )部 分 ， 

始為所得稅課稅對象，此為純資產增加說輔以市場所得理 

論下對所得概念之界定（參 見 附 件 4 ，頁 6 5 以下） 。換 

言 之 ，所 得 須 符 合 「財產有所增益 j 且 「透過市場交易 j  

之 要 件 。符合以上兩要件之所得，方可謂納稅義務人因參 

與市場而有收益；又 所 謂 「財產有所增益」且 「透過市場 

交易」 ’必然須有二個主體間之財產流動’始 得 構 成 。

3 、 本件聲請人因發行認購權證時「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

公 司 審 查 認 購 （售）權證上市作業程序」 （下 稱 「上市作 

業程序」附 件 5 ) 第 6 條 第 2 款 第 6 目及第7 條 第 1 款 ， 

皆規定須全部銷售完成方得核准上市，因而於無法對外銷 

售之認購權證部分，依 「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 

購 （售）權證上市審查準則」（附 件 6)第 1 0條 第 2 款 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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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於不超過上市單位3 0 %部 分 ，以自有帳戶先行撥付相 

應金額至權利金專戶，使權利金專戶之餘額與權證發行總 

價款之金額相等，以符台灣證交所稽核部年度查核對於上 

市之認購權證所為「權利金專戶之帳戶餘額必須與核准上 

市時權證發行價款總額相等」之 要 求 ，故自留部分實源自 

聲請人之自有資金，並非自外部取得資金而有經濟效益之 

流 入 ，更未有不同主體間之財產流動。

4 、 承 上 所 述 ，聲請人於自留額度部分，係以自身資金支應發 

行 價 款 ，並未由外部留入資金，自無財產之增益，不符合 

所 得 須 「財產有所增益！之 要 件 。縱然自留額度部分會產 

生 「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」之 會 計 科 目 ，然此科目依證券 

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（下 稱 「編制準則 j ，附 件 7 ) 第 15 

條 第 1 項 第 4 款 之 規 定 ，該科目為負債之減項，意義為減 

少未來應履行之義務，而非有經濟收益之流入，實無資產 

增 加 之 事 實 。

5 、 再 者 ，縱認聲請人於自留額度部分有資產之增益，然自留 

額度部分之資產增益，亦僅係由聲請人自身所支出之資金 

所 換 取 ，並未透過營業組織對外收取資金為對價而取得， 

更未有不同主體間之流動，係屬未透過市場交易所取得之 

所 得 ，並非量能課稅原則下應課稅之對象。

6 、 綜 上 所 述 ，聲請人自留額度部分，既不符合財產增益之要 

件 ，亦非透過市場交易所取得，是非屬量能課稅原則下具 

有負稅能力之對象。因 此 ，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函竟僅因此 

部分形式上有匯入專利金專戶，外觀上屬發行價款之一部 

份 ，即認聲請人有權利金收入之產生，使聲請人負擔超出

：>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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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質負稅能力之租稅負擔，顯違反憲法上量能課稅原則 

即 明 。

(二） 財 政 部 8 6 年 1 2月函有違實質課稅原則

1 、 按 「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所謂 

依 法 律 納 稅 ，係指租稅主體、租 稅 客 體 、稅 基 、稅率等租 

稅 構 成 要 件 ，均應依法律明定之。各該法律之内容且應符 

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。惟法律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，有 

關課稅之技術性及細節性事項，尚非不得以行政命令為必 

要之釋示。故主管機關於適用職權範圍内之法律條文發生 

疑 義 者 ，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規定為闡釋，如其解釋符合 

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、租稅之經濟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 

原 則 ，即與租稅法律主義尚無違背」此 有 鈞 院 釋 字 第 420 

號 、第 4 6 0號 、第 5 1 9號 及 第 5 9 7號解釋可資參照。實質 

課稅原則於稅制上之運用方法為經濟觀察法，此係指在稅 

捐法之解釋或課稅事實之認定，應以經濟的觀點或方法觀 

察 、認 定 及 判 斷 ，以根據經濟過程或狀態的實質，平等掌 

握經濟上的給付能力，實現稅捐之課徵的平等性（參見附 

件 8 ，頁 397 ) 。

2 、 次 按 「稱 買 賣 者 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 

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。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 

時 ，買賣契約即為成立。」民法第 3 4 5條定有明文。是 以 ’ 

如欲以買賣為課稅之原因事實，應就是否有實際為買賣之 

經濟 活 動 判 斷 ，亦即須具備買賣雙方當事人，且雙方就價 

金與標的物有合意之意思表示，不應僅以形式上有金錢之 

流 動 ，即謂已有買賣之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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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 本件聲請人在認購（售）權證之發行階段，出售與一般投 

資 人 時 ，係將未來特定期限得以特定價格認購（售 ）特定 

股票之權利移轉予買方，並取得買方支付之對價；買方因 

此而取得請求賣方於未來特定期限交付特定價格股票之 

權 利 ，故有買賣之經濟實質。相較於此，於自留额度部分， 

聲諳人僅係將其自有資金從聲請人其他帳戶轉至聲請人  

權利金專戶，以符合上市審査準則之規定，然實際上並未 

有交易相對人，亦未自他人取得任何相當之對償，從而根  

本無銷售之經濟實質可言。

4 、 是 以 ，於自留額度部分，雖有價金之流動，然此僅為聲請 

人資金内部之流轉。然從經濟實質觀察，買賣為一契約行 

為 ，須買賣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方成立，自不可能存在買賣 

雙方為同一人之情形，否則何以為意思表示合致？因 此 ，

聲請人於自留額度部分實無銷售之實質，既無銷售之交易 

實 質 ，聲請人更無從因此產生所得。

5 、 再 者 ，聲請人雖於自留額度部分縱屬持有人身份，然因自 

身即為發行人，實與其他買方購得到期得以特定價格請求 

發行人移轉特定股票之權利不同，亦與其他買方得藉由到 

期履約之獲利目的及方式有別，難謂與一般持有人之權利 

相 同 。

6 、 綜 上 所 述 ，聲請人於自留額度部分並無銷售之經濟實質， 

且無取得與一般投資人相同之權利，依實質課稅原則，應 

無所得產生。惟 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函卻將無銷售實質之自 

留額度部分包含在發行價款内，併同認定有權利金收入產 

生 ，顯牴觸實質課稅原則無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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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所陳，最高行政法院 99年度判字第1077號判決所適用之適  

用 所 得 稅 法 第 4條 之 1 、財 政 部 86年 7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  

86 1909311號函及同年12月11日台財稅字第861922464號 函 ，違 

反 憲 法 上 「量能課稅原則」、「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」及 「比例 

原 則 」，懇 請 鈞 院 惠 予 宣 告 所 得 稅 法 第 嫌 之 1及上揭財政部  

二則函釋牴觸憲法而無效。

肆 、關係文件

附 件 ： 委任書正本乙份。

附 件 1 : 最高行政法院 9 9 年度判字第107 7號判決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2: 財 政 部 8 6 年 7 月 3 1 日台財稅字第861909311號函影本

乙 份 。

附 件 3: 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861922464號函影本

乙 份 。

附 件 4 : 葛 克 昌 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，所 得 稅 與 蕙 法 （三版） ，

翰 廬 出 版 ，20 0 9年 2 月 ，頁 9 1 至 頁 9 5 、頁 9 9 至 頁 100 

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5 :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（售）權證上市

作業程序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6: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（售 ）權證上市審查

準則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7 : 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8 : 黃 茂 榮 ，實質課稅原則，稅法總論一法學方法與現代稅

法 （第一冊增訂二版） ，植 根 出 版 ，2 0 0 5 年 9 月 ’頁 

3 9 7影 本 乙 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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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任 g
委 任 人 受 任 人

姓 名 或  

名 稱
金鼎综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•蔡朝安律師

法定代理人 林樹源

住居所或營 
業 所 、郵遞 

號及趁話 
號碼

委 任 人 因 9 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 

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 度 判 字 第 1077號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 

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。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，受任人並 

有為一切相關行為之權。

謹 狀

司法院 公鑒

委 任 人 金 鼎 综 合 證 券 股 份  

代 表 人 林 樹 源

受 任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!中 華 民 國  9 9  年 1 1  月 2 3  日
L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:___________________

 ̂I

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
竹 年 0 月 G 曰

會 台 字 第 — 丨號 正本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速 別 ：最速件

發 文 曰 期 ：中華民國9 9 年 〗2 月 1 0 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普 字 第 10008578號 

附 件 ：如說 明 。

主 旨 ：為聲請人業於民國9 9年 1 2月 1 日聲請釋憲乙案，依法陳報更 

正 事 。

說 明 ：檢 附 釋 憲 聲 請 書 更 正 陳 報 狀 乙 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

聲 請 人 ： 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代 表 人 ： 林樹源

代 理 人 ：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

蔡朝安律師

聯 絡 人 ： 黃琦鍈律師

1



釋憲聲請書更正陳報狀

聲 請 人 金 鼎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 

公司

代 表 人 林 樹 源 （董事長）

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為聲請人就最高行政法院9 9 年度判字第 107 7號確定終局裁判，所適 

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請釋憲乙案，業 於 民 國 99 

年 1 2 月 1 日聲請釋憲，依法陳 報 更 正 事 ：

緣 聲 請 人 於 本 案 釋 憲 聲 請 書 就 上 訴 人 核 定 補 徵 稅 額 原 記 載 新 台 幣  

「139, 796, 268元 」（詳聲請書頁2 ，第7行 ），係 屬 誤 植 ；本案正確核定 

補 徵 稅 額 為 新 台 幣 「139, 796, 801元 」，特 具 狀 更 正 之 ，敬 請 鑒 察 。

謹 狀  

司 法 院 公 鑒

【附件】

附 件 ：原聲請書影本乙份。

聲 請 人 金 鼎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代 表 人 林 樹 源  

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

一 、疑義之經過

(一）  緣 聲 請 人 於 9 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（下 稱 「營所稅」） 

結 算 申 報 時 ，.原 申 報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為 新 台 幣 （下 同 ） 

284，139,811，008元及呆帳損失47,959,977元。嗣遭臺北市 

國稅局就營業收入（認購權證發行價款）調增465,660,000 

元 ；呆帳損 失 調 減 1，828,268元等項目並核定補徵稅額共 

139,796,268 元 。

(二）  聲請人以自留額度不應列入權利金收入，避險交易損失應 

屬 權 利 金 收 入 之 成 本 而 得 自 權 利 金 收 入 項 下 減 除 為 理  

由 ，申 請 復 查 ，遭 復 查 駁 回 ；聲請人仍不服，申經訴願仍 

遭 駁 回 ；嗣 後 ，就訴願決定及原處分(含復查決定）關於營 

業收入超過284,620,506,285元(即自留額度12J 76,326元) 

部 分 提 起 訴 訟 ，亦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 7 年度訴字第 

2 1 4 5號判決駁回聲請人所提訴訟。聲請人就前揭判決仍有 

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，最高行政法院以 9 9 年度判字第 107 7號 

判決驳回聲請人第一審之訴。本案因依法不得再上訴，而 

告 確 定 。

二 、疑義之性質及所涉憲法條文

(一） 按 「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，證券交易所得稅停 

止課徵所 得 稅 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。」 

所 得 稅 法 第 4 條 之 1 定 有 明 文 。而 財 政 部 8 6 年 7 月函釋 

示認購(售 )權證為其他有價證券，財 政 部 8 6 年 1 2 月函復 

釋 示 ，「認 購 （售 ）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 

款 ，係 屬 權 利 金 收 入 ，依 現 行 所 得 稅 法 第 2 2 條有關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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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高 行 政法院裁判書 - 行政類

【裁判字號】 ",判,1〇77 

【裁判日期】 991021 

【裁判案由】 營利事業所得稅 

【裁判全文】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
99年度判字第1077號

上 訴 人 金 鼎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朱 兆 銓  

李新興 

吳文正

訴 訟 代 理 人 蔡 朝 安 律 師

被 上 訴 人 財 政 部 臺 北 市 國 稅 局

代 表 人 凌 忠 嫄
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8年 1

月1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2145號判決，提起上訴，

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文

上訴駁回。
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理 由
一 、緣上訴人民國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列報營業收 

入新臺幣（下同）284,139,811，008元及呆帳損失 

47，959，977元 ，被上訴人初查以（一 ）上訴人將認購權證有 

關損益均列報於證券交易所得項下，未列報91年度到期之金 

鼎〇6、07認購權證所收取之權利金價款465,660,000元 ，核 

定發行價款係屬應稅之權利金收入，倂同其餘調整，核定營 
業收入爲284，633，282，611 元 （列報數284，139，811，008元 +  

權利金收入465,660,000元+其餘調整27,811，603元） ；（

二 ）申報備抵呆帳期初餘額應爲42,735,499元，提列備抵呆 

帳基礎6,742,321,745元中營業證券（債券）626,783,779元 

及應收利息204,885,428元係屬投資性質，非稅法規定得提 

列備抵呆帳範圍，核定傭抵呆帳期末限額59,206,525元 ，期 

末餘額61，034,793元，剔除超限1,828,268元 ，核定呆帳損 

失爲4 6 , 7 0 9 元 ，並以95年6月21日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

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補徵稅額139,796,801元 。上訴人不 

服 > 申請復查，獲追認呆帳損失1,828,268元 ，其餘未獲變 

更 。上訴人猶未甘服，就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與避險交 

易損失應認爲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成本部分，提起訴願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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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駁回後’就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（含復査決定）關於營業收 
入超過284,620,506,285元 （即自留額度12,776,326元 ）之 

部 分 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，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，提起上 

訴 。

二 、 上訴人在原審起訴意旨略以：其於發行期間自留認購（售 ）

權證之行爲，並無銷售之實質可言，其會計分錄僅爲內部資 

金帳戶間之沖轉，上訴人並未因此增加資產，亦非財政部86 

年 12月11日臺財稅第861922464號函所稱「發行時發行人所 

取得之發行價款」 （下稱財政部86年函釋） ，故非函令所稱 

之權利金收入。因 此 ，被上訴人將上訴人二檔認購（售 ）權 

證自留額度均認列爲權利金收入，實有違誤。且縱令自留認 

購 （售 ）權證之行爲可認爲有權利金收入產生，基於實質課 

稅精神與收入費用配合原則，上訴人買回認購（售 ）權證所 

生之支出亦應認列爲成本費用，而自權利金收入中扣除，始 

爲公允等語，爲 此 ，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營業收

• 入超過284,620,506,285元（即自留額度12,776,326元）之
部 分 。

三 、 ̂上 訴 人 則 以 ：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（

售 ）權證上市作業程序（下稱審查作業程序）規 定 ，發行人 

發行認購權證需「全額銷售完成」始能向證券交易所公司申 

請上市買賣，上訴人自留額度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，實爲 

銷售與上訴人，即上訴人認購自留。故對自留部分而言，上 

訴人之法律地位係屬「持有人」身 分 ，與一般持有人之權利 

並無二致，自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，

以符實質課稅並避免稅負規避。又系爭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 

交 易 ，形式上及實質上均符合「證券交易」定 義 ，自有所得 

稅法第4條之1之適用，亦無違反同法第24條第1項實質課稅 

原 則 ，原處分並無違誤等語，資爲抗辯。

呵 、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 ：（一)上訴人自留 

額度權利金收入之部分，因按審查作業程序，發行人發行認 

購權證需「全額銷售完成」始能向證券交易所公司申請上市 

買 賣 ，上訴人自留額度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，實爲銷售與 

上訴人，故上訴人之法律地位係屬「持有人」身 分 ，與一般 

持有人之權利並無二致，自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 

階段權利金，以符實質課稅並避免稅負規避；況依行爲時臺 

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（售 ）權證上市審查準則（ 

下稱審查準則）第10條第3款 規 定 ，可知認購權證之自留並 

非法律強制規定 > 發行人既選擇認購自留，其會計分錄爲「

借 ：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，貸 ：交易目的金融負債-發行認 

購權證負債」 ，其貸方科目與對外發行之貸方科目一致，顯 

已認定權證義務，即對應之權利金收入已實現；且收入之實 

現創造資產的增加，本案自留額度之發行價款，實已轉換爲 

「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」之權證資產，難謂無收入之產生。

http://l 72.16.16.162/FJUD/PrintFJUD03_0.aspx?jrecno=99%2c%e5%88%a4%2c 1077%2c2... 2010/12/7

http://l


裁判書查詢 第 3 頁 ，共 5 頁

(二)另避險交易損失部分，按所得稅法第4條之1關於證券交易 

免稅之所得並無排除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之適用，亦經司法院 
第493號解釋在案，故被上訴人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 

收入與避險交易所生之證券交易損益，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 

其 損 益 ，自屬於法有據。又證券商發行權證，固依規定應進 

行避險交易，惟券商對標的股票漲即買、跌即賣之避險交易 

行 爲 ，爲其履約之準備，而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損失，亦可 

能產生利益，難認爲發行權證之成本或費用。再證券商可能 

因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失，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購權證所 
知 悉 ，財政部86年函釋亦已指明系爭交易所得或損失，應依 

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。則證券商於發行時，即 

得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，再行決定該權利金 

之 金 額 ，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，自不得僅因 

其係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之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，即謂 

該種證券交易，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所爲證券交易有 

所 不 同 ，否則有違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。又系爭避 

險損失縱會計上可認屬本件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，亦因行 
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明文規定，而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

。本件被上訴人係依法律明文規定而爲，並非割裂適用不同 

之法律等語，因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，駁回上訴人 

之 訴 。
五 、本 院 按 ：

(一）、有關認購權證自留額度權利金收入部分：

1.相關法令依據：

(1) 按 「會計基礎，凡屬公司組織者，應採用權責發生制…… j 
、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

本費用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爲所得額。，所得稅法第22 

條第1項前段、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(2) 次 按 「認購(售)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，係 

屬權利金收入，依現行所得稅法第22條有關公司組織之會計 

基礎應採櫂責發生制之規定，應於發行期間內分期計算損益 

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。……」亦有財政部86年函釋在案，經 

核該函釋與上開母法並無相違而可於本件適用。
(3) 再按審查作業程序第7點第1項 規 定 ：「七發行公司應依下列 

規定辦理並檢送相關資料予本公司：（一•)本公司出具同意其認 

購 (售)權證發行計畫之文件後，發行人應將認購(售)權證銷 
售之公告報紙3份於公告後2日內檢送本公司，並於銷售完成 
且其上市契約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於預定之上市買賣日至少

3個營業日前，檢送認購(售)權證持有人分散情形檢査表及 

持有人名冊，向本公司辦理洽商預定上市買賣事宜，其預定 

I 市買賣日並不得逾洽商日後10個營業日。」可 知 ，發行人 

發行認購權 證 需 「全額銷售完成」始能向證交所申請上市買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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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經查，本件上訴人就其發行系爭2檔認購權證時所取得之發 
行價款性質部分，依財政部86年函釋（按 ，此函釋已經財政 
部98年11月30日臺財稅字第09804580080號令，以現行所得 
稅法第24條之2已另有規定爲由，不再援用）意旨，本屬應 

稅權利金收入，且按審查作業程序規定，發行人發行認購權 
證 需 「全額銷售完成」始能向證券交易所公司申請上市買賣
，上訴人自留額度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，實爲銷售與上訴 
人 ，自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，則上訴 
人復執主張其根本沒有任何收入實現，故系爭自留證券之部 
分 ，非屬權利金收入，而應自核定系爭權利金收入金額加以 
減列云云，業經原審論敘不採之心證理由，經核並無不合。
且系爭自留額度係由上訴人之自營部門認購自留；而自營部 
門之業務性質，本係以自行承擔持有或買賣有價證券之風險 
爲常態：又自留額度之會計分錄借方科目爲發行認購權證「
再買回」，乃原審確定之事實，則原應有之收入已轉爲權證 
再買回後之權證資產，是本件自留額度自非可與上訴人於發 
行市場以發行人地位卻不全額發行有價證券之情形同視，故 
系爭認購權證既經「全額銷售完成」 ，系爭自留額度仍應屬 
於發行階段之權利金收入。上訴論旨，除執前詞並主張系爭 
自留額度銷售之對象爲上訴人本身，並未發生自外部取得而 
導致業主權益增加之經濟效益流入總額，難謂有收入之增加 
;原判決認爲自留額度應計入權利金收入課稅，係對於所得 
稅法第24條第1項所稱「收入」有所誤解而有判決適用法規 

不當之違法云云，自難認有理由。
3. 另買賣契約成立固:i收入實現之原因之一，但收入實現之原 

因並非以買賣契約成立爲唯一原因，例如受捐贈收入、補償 
費收入及利息收入等，均爲收入來源，依實質課稅原則，上 
訴人認購自留其所發行之認購權證，形式上雖無成立買賣契 
約 ，然不能否定上訴人擁有認購自留部分之所有權，且認購 
自留部分於認購權證上市後，上訴人與其他持有人得自由處 
分該認購權證之權利，並無二致，益證上訴人認購自留部分
，其相對之收入業已實現。原判決以上訴人認購自留，已因 
此增加資產，進而認定收入已實現，而屬應稅收入，即無不 
合 。上訴人以其無法成立買賣契約、認購自留無法與一般持 
有人權利相同等由，指摘原判決有違反司法院釋字第420號 

解釋及違反推論論理法則，核無足採。
4. 再者，上訴人認購自留須將相當於對外發行之價金，存入權 

利金專戶，惟該存入之金額，仍屬上訴人所有，爲上訴人所 

明知 > 即形成上訴人自左手存入右手般，均屬上訴人之資金
，此部分並非認購自留之成本甚明，上訴人主張存入之資金 
即爲認購自留部分之成本乙節，並無足採，原判決核無不備 
理由之情事。

(二）、有關避險損失之部分：上訴人雖主張其自起訴起即未就避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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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損失部分爲請求，詎原審竟仍就此部分爲判決，顯有判 
決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21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388條規定之違 

法云云。惟參本院62年判字第96號判例意旨，租稅行政救濟 

之訴訟標的乃採爭點主義，即限當事人於復查程序及訴願程 

序有所爭執者，始得提起行政訴訟而爲法院之審理範圍，其 

係爲免因當事人之爭訟權利是否行使長久陷於不確定狀態， 

而有礙法秩序之安定所設，是倘當事人就行政機關所爲之處 

分 ，有部分之爭點已未再爭執，則該處分關於該部分之爭點 

即告確定，是縱當事人事後於訴訟中再爲爭執，亦應受爭點 

主義之拘束，而不得再爲爭執。準 此 ，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 

既未就避險損失之部分爲爭議，此觀上訴人之聲明爲：「撤 
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營業收入超過284，620，506，285元 

(即自留額度12,776,326元）之部分」自明。則避險損失部 

分即已告確定，縱然原判決於理由中加以論述，實屬多餘而 

有 未 洽 ，惟該部分之論述既不影響行政處分之效力，原判決 

主 文 「原告之訴駁回」之效力範圍亦僅限於上訴人訴之聲明 

所包含之部分，原判決理由中多餘之說明並未使上訴人更爲 

不 利 益 ，是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及適用法規不當 

之違法，洵屬無據。

.)、綜上所述，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，上訴 

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爲無理由，應予駁回

/\

中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爲無理由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

第98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華 民 國  99 年 10 月 

最高行政法院第七庭

審 判 長 法 官 藍 獻 林  

法 官 廖 宏 明  

法 官 張 瓊 文  

法 官 姜 素 娥  

法 官 林 文 舟

21 曰

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
中 華 民 國  99 年 10 月 22

書 記 官 阮 思 瑩
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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